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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等犯罪行為者。（由噹事人自行切結，並於切結書

中載明噹事人負有主動告知義務， 以利後續審查作

業）。

（二）應備文件

1 、資格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切結書。

2 、簽證估價者之開業證書、考試合法依法領有之證

書。

3、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
（三）注意事項

1 、對象為專業估價者。

2 、專業估價者請勿重複向不同公會提出報名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丶臺北
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困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丶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
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第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

副本：本府地政處、本府都市發展處（住宅及都更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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